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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多场所/临时场所清单
（申请认证组织存在多场所/临时场所时需填写）

申请组织名称（盖章）：

□固定场所（如：连锁店/分支机构等） □临时场所（如：系统集成、维修/安装现场等）

序号 项目/场所名称 场所地址 项目内容或场所职能 场所人数

项目/工程
进度（完工
/在施）

主要交通工具及
所需时间(总部

至分场所)
覆盖体系 备注

注：

1.固定多场所是指组织在其总部（核心经营场所）之外，固定从事生产、经营或服务活动，且由组织直接控制（包括管理、资源调配、体系执行等方面）的场所。该类场所需纳入组织管理体系

的覆盖范围，并接受相应频次的审核（确保所有固定多场所均在审核周期内得到覆盖）。

2.“项目内容”是指场所负责的工作内容；如：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、运行维护、档案整理、维修、安装、物业服务、保安、保洁等，注意选取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、维修、安装等类别项目时

应典型，实施阶段应在关键过程或特殊过程阶段；“场所职能”包括子公司、分公司、办事处、职能部门（如：事业部、销售部等）、非职能部门但具有特定职责的岗位（如：仓库、实验室、

服务点等）。

3.“场所人数”是指该场所与认证范围相关的员工人数。

4.多场所/临时场所清单作为认证合同的附件，旨在表明当申请方体系覆盖范围包括多个场所或多个法人组织时，应与其它场所或法人组织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，确保认证的所有要求和认证

合同的内容在体系覆盖的范围内得到落实，申请方对违反认证要求及认证合同的行为承担责任。

5.如果是远程维护需要在项目内容或场所职能中明确说明为“远程运维或维护"，并说明客户要求、远程维护方式及条件、实施以及是否能够满足客户要求。


